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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铸造协会《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通用要求》

标准制修订编制说明（征求意见阶段） 
 

1、任务来源、工作简要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等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依据中国铸造协会[2024] 53 号文“关于中国铸造协会智能铸造工作委员会等一项团

体标准制修订的批复”，项目编号为 T/CFA 2024022，项目名称为“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

通用要求”。本项目是制订项目。主要起草单位: 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计划完成

时间为 2025 年。 

2）工作简要过程 

（1）起草（草案、调研）阶段：计划下达后，2024 年 1 月 10 日中铸协智能铸造委员会组织

各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组长单位，负责主要

起草工作。工作组国内外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资料，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编制出

《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通用要求》标准草案初稿。 

（2）研讨阶段：2025 年 3 月 1 日~3 月 30 日发起标准的函审研讨，共征集修改意见 37 条，采

纳 17 条，部分采纳 9 条，不采纳 11 条（具体见“研讨意见汇总处理表”）。起草组遇 2025 年 4

月 15 日提交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冰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军、田学智、常涛、毛辉、胡阳、袁旭鹏、赵炜、刘亚宾、张东拴、薛

蕊莉。 

所做的工作:杨军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田学智、常涛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 毛

辉、胡阳、袁旭鹏、赵炜、刘亚宾、张东拴为本标准主要执笔人，负责本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制; 薛

蕊莉、胡阳负责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及资料查证，对产品性能和使用经验进行

总结和归纳；毛辉、胡阳负责对国内外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薛蕊莉负责对

负责标准化合规性审核，胡阳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整理。 

2、制修订标准的原则 

2.1 制订标准的依据和理由 

标准的结构和文本格式严格遵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1—2020）及《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1）。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指标时，综合考虑企

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我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铸造业作为制造业的重要基石，其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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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工业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然而，我国铸造行业仍面临高投入、生产环境差、

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创新能力、工艺装备、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和社会期望存在差距。《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加强智

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标准研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

智能工厂建设，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铸造行业生产特点，面对铸造行业数字网络发展需求

与智能信息融合需求，亟需一种适用性强，可供多数企业参考的基于 3D 打印铸造智能工厂通用要

求的标准，指导行业企业的升级发展，故需制定相关标准。 

2.2 制订标准的原则 

1）坚持以市场需求与发展为导向原则，注重标准的市场适用性、可操作性。 

2）坚持与时俱进、适度超前原则。标准的制定一方面体现相关系统数据交互接口的标准化，

另一方面应符合行业发展需要，具有前瞻性。 

3）本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规范。 

3、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本标准制定的目标是给出一套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通用要求，指导铸造行业智能工厂

的规划、设计及建设。通过建立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通用标准，可以有效的推进铸造行业

智能工厂的改造或新建，同时充分发挥标准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使得铸造行业智能工厂向标准化、

规范化发展，推进铸造产业转型升级，转向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的起草，为铸造行业智能工厂的规划、设计及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实现铸造工厂的

自动化、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有助于提高铸件合格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物耗，

改善作业环境，有效治理污染及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铸造全过程节能减排，推动智能铸造、3D

打印等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推动中国铸造由“大”变“强”。 

4、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4.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应当详细的说明采用该标准的目的、意义、标准程度及

理由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项目。 

4.2 与国际、国外标准的主要差异，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等。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5、标准主要内容 

5.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系统架构、智能设备、单元系统、车间层信息系统、

企业层信息系统、物联网系统、信息基础设施和建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的规划、设计、建设或铸造工厂改造。 

5.2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系统总体架构 

基于3D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在《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 版)》的指导下，设计

系统总体架构。智能工厂系统总体架构包含设备层、单元层、车间层、企业层。单元主要由单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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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控制与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单元系统”）组成，包括成形单元、熔炼浇注单元、精整单元及

加工单元等。智能工厂系统架构见图1。 

 

图1 智能工厂系统架构示意图 

2）智能设备 

成形单元设备中主要规定砂芯 3D 打印机、混砂供砂设备、液料工作站、转运机器人、工作箱

缓存辊道、工作箱出芯站、砂芯抓取机器人、砂芯风洗设备、涂料工作站、砂芯表干设备、立体仓

库的通用要求。 

熔炼浇注单元设备中主要规定加配料设备、熔炼炉设备、转运浇注设备的通用要求。 

精整单元设备中主要规定落砂破碎设备、抛丸设备、切割、磨削及精整设备、热处理设备、喷

漆设备的通用要求。 

加工单元设备中主要规定喷砂设备、清洗设备、加工设备的通用要求。 

检测设备中主要规定化学成分检测设备、金属液温度检测设备、砂芯力学性能检测设备、尺寸

及力学性能检测设备的通用要求。 

辅助设备中主要规定除尘设备、砂处理设备、地磅、空压机的通用要求； 

IT 网络设备中主要规定交换机、无线接入设备的通用要求。 

3）单元系统 

单元系统中主要规定了成形单元系统、熔炼浇注单元系统、精整单元系统、加工单元系统的通

用要求。 

4）车间层信息系统 

车间层信息系统中主要规定了工艺管理、计划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工装管理、能源管

理、绩效管理、统计分析、可视化展示、移动管理 APP 的通用要求。 

5）企业层信息系统 

企业层信息系统中主要规定了仓储管理、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行政办公、人力资源管理、数据分析的通用要求。 

6、主要试验（或验证）结果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等 

6.1 根据标准确定的主要内容提出相应的试验、验证、统计数据等论据 

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建设包括智能设备、单元系统、车间层信息系统、企业层信息系

统、物联网系统、信息基础设施和建设要求等。本标准草案主要采用平台验证的方法，辅助采用举

证和现场调研的方法进行验证。通过搭建多个验证场景，明确验证场景的输入、输出、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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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等内容，直接、有效地验证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通用要求。 

验证标准的条款及分析如下： 

验证条款 
5.1成形单元设备 

6.1成形单元系统 

验证场景 成形单元生产现场 

验证方案 通过成形单元现场查看单元设备、单元系统，及相关软硬件集成情况 

验证结论 

现场生产设备、物流设备等硬件条件完备，相关设备的 PLC、工控系统、网关等具备数

字化通信接口。 

现场具备正常使用的单元系统软件。 

相关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的数据，与单元系统实现设备、生产、成本、质量等维度的

数据互访。 

标准要求合理、有效。 

 

 

验证条款 
5.2熔炼浇注单元设备 

6.2熔炼浇注单元系统 

验证场景 熔炼浇注单元生产现场 

验证方案 通过熔炼浇注单元现场查看单元设备、单元系统，及相关软硬件集成情况 

验证结论 

现场生产设备、物流设备等硬件条件完备，相关设备的 PLC、工控系统、网关等具备数

字化通信接口。 

现场具备正常使用的单元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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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的数据，与单元系统实现设备、生产、成本、质量等维度的

数据互访。 

标准要求合理、有效。 

 

 

验证条款 
5.3精整单元设备 

6.3精整单元系统 

验证场景 精整单元生产现场 

验证方案 通过精整单元现场查看单元设备、单元系统，及相关软硬件集成情况 

验证结论 

现场生产设备、物流设备等硬件条件完备，相关设备的 PLC、工控系统、网关等具备数

字化通信接口。 

现场具备正常使用的单元系统软件。 

相关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的数据，与单元系统实现设备、生产、成本、质量等维度的

数据互访。 

标准要求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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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条款 
5.4加工单元设备 

6.4加工单元系统 

验证场景 加工单元生产现场 

验证方案 通过加工单元现场查看单元设备、单元系统，及相关软硬件集成情况 

验证结论 

现场生产设备、物流设备等硬件条件完备，相关设备的 PLC、工控系统、网关等具备数

字化通信接口。 

现场具备正常使用的单元系统软件。 

相关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的数据，与单元系统实现设备、生产、成本、质量等维度的

数据互访。 

标准要求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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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技术经济论证 

基于对 3D 打印智能铸造工厂的研究，在形成标准的同时，目前在银川、陕西、资阳、烟台、

潍坊、芜湖、泉州等地为行业企业建成 10 余座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数字化生产线，以下为典型案

例： 

① 烟台冰轮智能工厂改造 

2018 年烟台冰轮绿色智能铸造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在保留原厂房，拆除原有生产设备的情况

下进行建设。项目采用“3D 打印、机器人等创新技术+绿色智能铸造工厂”的模式，建成后达到年

产 5000 吨压缩机等高端铸件的能力，人均产能超过 100t/年，实现绿色、智能铸造。该智能工厂经

中国铸造协会专家团队评价，认为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斩获了六项“世界之最”：第一

座全流程智能铸造工厂、世界铸造行业最大的工业级 3D 打印机、最快的工作效率、高差最大的智

能浇注机、第一次将桁架机器人用于组芯，创新性实现裸浇工艺。生产效率是同等规模传统铸造的

5 倍以上，人均年产铸件较传统铸造工厂提高 60%-100%；人均销售收入 400 万元，是传统铸造工

厂的 6-10 倍。 

② 共享创新（安徽）中心智能工厂新建 

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安徽）中心有限公司 2019 年成立，2020 年开工建设智能工厂，规划

铸件产能 3000T/年。该项目以铸造工艺集成设计为龙头，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融合应用实时智能

传感系统、智能测控设备、3D 打印技术、自动划线技术、AGV 与立体库结合的智能物流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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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安全防护等技术和智能装备，实现生产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和网络化、物流信息采集和运作智

能化、物料传送自动化；实现无工装模具、无吊车、无重体力劳动、无废砂及粉尘排放、无温差“五

无”生产；生产制造过程关键数据自动采集率和关键设备数控化率均达 100%，实现高度集成的柔

性化制造，生产效率比传统铸造企业提升 3~5 倍，铸件成品一次合格率达到 95%。 

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成型实训工厂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成型实训工厂项目 2021 年开工建设，2022 年项目建成交付。项目

采用 3D 打印机、砂箱转运 AGV、桁架机器人及立体仓库等设备，搭建 3D 打印砂型实训场景，依

托实训工厂和校企双方线上线下优势资源，落实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教学育人，同时进行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为行业培养需求导向型人才，助推行业转型升级。 

6.3 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基于 3D 打印的智能铸造工厂，已成为传统铸造企业绿色智能转型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也有

利于推进绿色铸造理念贯穿铸造生产的全过程，优化工艺、产品、装备，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专

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及铸件合格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物耗，改善作业环境，有效治理

污染及减少废弃物排放，提高资源的综合循环再利用，从源头开始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排放，做

到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实现铸造全过程节能减排。 

通过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促进智能铸造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推进铸造产业结构调整与优

化升级创造条件，为各铸造环节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供借鉴和参考，具有十分可观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智能铸造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实施提供支撑。 

7、与有关的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等无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的要求，符合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的要求，具有合法性、实用性、规范性、协调性。 

8、对征求意见及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9、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根据

国家经济、技术政策需要和该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提出标准的实施

日期的建议 

9.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以团体标准进行发布，实施前在行业内广泛的开展试验验证活动，并在发布后开始

实施，实施一年到两年内定期对实施的反馈意见和效果进行跟踪收集。 

先行先试，保证时效。 

此外，在本标准发布后，将通过标准宣贯、案例演示、技术交流等方式，实现本标准的贯彻实

施。 

9.2 标准的实施日期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10、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标准涉及专利情况说明（包括 1、专利发布日期、专利编号、专利权人；2、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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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情况；3、专利使用许可申明和披露申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12、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基于 3D 打印的铸造智能工厂建设通用要求》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5 年 4 月 10 日 

 


